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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
（草案）

第一条【立法目的】 为了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

建设，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，结合本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【定义】 本条例所称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（以

下简称一卡通），是指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，在人力资源、社会

保障、医疗健康、待遇补贴发放、金融服务、交通出行、旅游观

光、文化体验等领域实现一卡通用。

社会保障卡包括实体社会保障卡和电子社会保障卡。

第三条【基本原则】 推进一卡通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，遵循统一规范、协作共享、高效便民、保障安全原则。

第四条【政府职责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一卡通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一卡通工作推进机制，及时协调解决

一卡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第五条【部门职责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推进本行政区域一卡通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教育、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

运输、文化和旅游、卫生健康、数据、医保、税务、金融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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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一卡通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【社会保障卡办理】 自治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社会保障卡业务经办规程，规范

办理流程，统一服务标准，为个人办理社会保障卡业务提供便利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公开社

会保障卡经办业务的办理指南、服务网点等信息，完善基层服务

网点，多渠道提供申领、挂失、补换、注销等服务。

第七条【应用目录】 一卡通应用实行目录管理，动态调整，

并向社会公布。

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服务事项，应当列入一

卡通应用目录。其他适合使用社会保障卡的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

协调，及时推动列入一卡通应用目录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

部门编制一卡通应用目录，明确应用场景。

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结合实

际创新应用场景、拓展应用领域，制定本行政区域一卡通应用补

充目录。

第八条【融合应用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

按照一卡通应用目录开展相关应用和服务。列入一卡通应用目录

的，不得新发放功能重复的卡、证或者电子二维码。

国家另有发放卡、证或者电子二维码要求的，有关部门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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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与社会保障卡融合使用，支持社会保障卡加载使用相关服务

功能。

第九条【身份凭证应用】 社会保障卡可以作为办理政务服

务、公共服务等事项时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条【人力资源、社会保障应用】 持卡人可以凭社会保

障卡办理就业创业、劳动关系、人才人事等人力资源业务和基本

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、生育保险等社

会保障业务。

第十一条【医疗保障应用】 持卡人可以持社会保障卡在定

点医疗卫生机构办理就医、购药、医疗费用结算等医疗保障业务。

第十二条【待遇补贴发放应用】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

推行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，发放直接兑付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

政补贴资金、就业创业补贴、社会救助资金和社会保险待遇等。

鼓励有关部门和单位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，发放农民工工

资、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待遇、个人所得税退税款等。

第十三条【金融服务应用】 鼓励社会保障卡合作金融机构

依托社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，为持卡人提供优惠及便利服务。

鼓励和引导持卡人开通社会保障卡金融功能。持卡人可以在

合作金融机构中自愿选择、更换金融机构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



I

— 5 —

关部门加强对社会保障卡合作金融机构一卡通有关工作的规范

管理。

第十四条【交通出行应用】 持卡人可以持已加载交通功能

的社会保障卡，乘坐城市公共汽车、轨道交通、轮渡等公共交通

工具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交通运输

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，推进社会保障卡在高速铁路、民航等

领域的应用。

第十五条【旅游观光、文化体验应用】 持卡人可以持社会

保障卡享受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科技馆、美术馆、旅游景区等场所

提供的便利服务。

鼓励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科技馆、美术馆、旅游景区等场所为

持卡人提供更多便利服务。

第十六条【拓展应用】 支持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人

民团体、社会组织拓展一卡通应用领域，开展便民服务，促进跨

领域、跨行业集成应用，推进区域协同。

第十七条【便民服务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、合作金融机构通过一卡通线下应用场

所、线上服务平台、电话热线等方式，为持卡人提供业务办理、

用卡咨询、服务引导和投诉受理等服务。

一卡通应用场所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关规定，按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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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社会保障卡读写、扫码终端等服务设施，简化应用流程，为

持卡人提供便利服务。

一卡通应用场所应当为老年人、残疾人、抚恤优待对象等特

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，提供便利服务，必要时提供代办服务、上

门服务等。

第十八条【数据共享】 自治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数据等有关部门，建立统一、高效、兼容、便

捷、智能、安全的一卡通平台，为一卡通应用和数据共享提供服

务。

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应当依法为

一卡通平台的建立与应用提供信息系统对接和业务数据支持。

第十九条【信息安全】 自治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会同数据等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一卡通平台安全防护体

系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数

据等有关部门加强线上线下安全管理和风险监测，建立信息安全

保障和应急处置机制，确保相关系统、数据和网络安全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服务管理中获取的个人隐私、

个人信息、商业秘密等方面的数据，应当依法采取保护措施，不

得违法使用或者泄露。

第二十条【宣传推广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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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，对一卡

通有关政策措施、应用场景和使用方式等开展宣传，引导持卡人

和相关单位积极、规范、安全使用社会保障卡，营造良好用卡环

境。

第二十一条【禁止性规定】 持卡人应当妥善保管社会保障

卡及其密码，不得出租、出借、转让本人社会保障卡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、变造、买卖社会保障卡，不得使

用伪造、变造的社会保障卡，不得盗用他人社会保障卡。

第二十二条【法律责任】 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依照职权责令改

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；

企业、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：

（一）未按照一卡通应用目录开展应用和服务的；

（二）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发放功能重复的卡、证或者电子

二维码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提供信息系统对接和相关数据的。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三条【施行日期】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